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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湾新城城市更新项目（一期）
子单元HP02-03-05A/B地块房屋征收
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

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及“十四五”规划中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要求，为完善城市功能结构，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三亚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暂行办法》《三亚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评估管理暂行办法》《三亚市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指导意见（试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以及参照三亚市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规定，结合三亚市天涯区三亚湾新城范围内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征收范围及基本情况
项目东至鲁能三亚湾新城别墅区，西至规划路，南至新城路，北至桃源河；项目综合更新区域内用地面积11.26公顷（168.83亩），涉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建筑面积约1.07万平方米（实际面积以测量为准）。
二、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加快推进城市国际化进程，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城市面貌和居民居住条件及生活环境，提升城市品位、价值和形象，维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在依法征收的基础上，做到和谐拆迁。
三、征收主体和法律依据
 （一）征收主体
1.征 收 人：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
2.实施单位：三亚市天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被征收人：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及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房屋所有权人。
（二）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1月1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4月23日起实施）。
4.《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
    5.《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
6.《三亚市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暂行办法》（三府〔2015〕112号）。
7.《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三府〔2013〕43号）。
8.《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城市更新实施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三府规〔2022〕264号）。
四、征收补偿安置原则
 （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依法和谐搬迁”原则。
[bookmark: _Toc7480][bookmark: _Toc21810] （二）坚持“先补偿后搬迁”原则。
 （三）坚持“以人为本、让利于民”原则。
 （四）坚持依法征收和坚持打击违法、违章建筑相结合原则。
五、被征收房屋的认定
 （一）房屋征收范围内住宅房屋、非住宅房屋的认定，按照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用途确定。房屋所有权证没有记载用途的，按照规划部门批准的用途确定。
 （二）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认定，按照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确定。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和其他不能确定房屋建筑面积的，建筑面积按照有资质测绘机构的测绘结果确定。
（三）被征收人有土地房屋所有权证书的，但登记的房屋面积发生拆改变动的，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认定，作如下处理：
    1.拆改变动不超过原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登记面积的，按照拆改变动后房屋实际面积确定。
2.拆改变动超出原房屋建筑登记面积，但没有超过土地使用权登记面积的，按以下情况分别处理：
    （1）原房屋登记超过四层半（含四层半）的，在原房屋基础上进行拆改变动后，按原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予以确定并进行补偿；如拆改变动后的建筑物楼层超出原建筑物楼层的，增加房屋建筑面积在500㎡以内（含500㎡）的，按照800元/㎡予以补偿；超出500㎡以上部分，不予补偿。
    （2）原房屋登记面积没有超过四层半（含四层半）的，在原房屋基础上进行拆改，拆改后被征收房屋四层半（含四层半）以下部分，可予认定并进行补偿；超出四层半500㎡以内（含500㎡）部分，按照800元/㎡予以补偿；超出四层半500㎡以上部分，不予补偿。
（3）没有拆改原房屋，但在登记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另行建造房屋的，或在原房屋基础上加宽面积的，按照本方案第五条第四款的规定执行。
（4）将原房屋全部或部分拆除后，在原有土地上建造一栋及以上栋数房屋的，按照本方案第五条第四款的规定执行。
    （四）被征收人没有房屋产权证书，但持土地证、合法土地来源证明或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土地历史来源取得证明的被征收人的房屋四层半（含四层半）以下部分，可予以认定并进行补偿；超出四层半500㎡以内（含500㎡）的，按照800元/㎡予以补偿；超出500㎡以上部分，不予补偿。
 （五）被征收人没有房屋所有权证书，也没有土地证、没有合法土地来源证明或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土地历史来源取得证明的被征收人的房屋，可按建筑物建成时间作如下处理：
1.建成时间在199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施行之前的，可予确认并按本方案第六条标准给予补偿。
2.建成时间在199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施行之后，2008年6月12日《中共三亚市委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击违法建设行为的决定》（三发〔2008〕3号）施行之前的被征收人的房屋四层半（含四层半）以下部分，可予以认定， 可按政府房屋征收公告发布之日的建安成本价给予补偿；超出四层半500㎡（含500㎡）以内部分，可按800元/㎡予补偿；超出四层半500㎡以上部分，不予补偿。
    3.建成时间在2008年6月12日《中共三亚市委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击违法建设行为的决定》（三发〔2008〕3号）施行之后的，不予补偿。
被征收人房屋建成时间原则上按照以下程序认定：社区居委会对本社区房屋建成时间进行调查和登记，经社区居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公示7日，在公示期内无异议的，由社区居委会提供相关材料交由区人民政府核准。对于老社员建房时间，由社区居委会提供相关原居民材料予认定，如没有原居民材料的，经社区居民代表会议2/3以上居民代表人数讨论表决通过后公示7日，在公示期内无异议的，由社区居委会提供相关材料交由区人民政府核准。
（六）被征收人持有合法用地手续，但地上有房屋及其他附着物的征收补偿办法如下：
房屋部分按第六条第一款执行补偿，土地部分扣除房屋占地面积后按市场评估价格补偿；或土地和房屋分开评估分开补偿。
（七）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可按批准使用的剩余期限予以适当的货币补偿；已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应自行拆除。
    六、征收补偿安置
本项目只涉及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的征收补偿。房屋、建筑附属物和树木、青苗等征收补偿标准，原则上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和参照三亚市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住宅房屋补偿
安置方式分为产权置换、货币补偿、产权置换与货币补偿相结合三种，具体方式由被征收人自行选定。
    1.产权调换
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在不改变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的情况下，按照被征收人的房屋套内面积置换安置房套内面积并结算，置换比例如下：
	被征收人的房屋结构
	产权调换比例

	
	被征收人的房屋
	调换房屋

	框架结构
	1
	1.0

	混合结构
	1
	0.95

	砖木结构
	1
	0.85

	简易结构
	1
	0.75


被征收人选择的安置房套内面积超过被征收房屋调换后套内面积的，差额按以下方式结算：
（1）套内面积差额在5㎡以内（含5㎡）的，按建安成本价（以市发改概算批复价格为准）结清差价；套内面积差额超出5㎡的，按安置房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结清差价。
[bookmark: _GoBack]（2）套内面积差额在5%以内（含5%）的，按建安成本价（以市发改委概算批复价格为准）结清差价；套内面积差额超出5%的，按安置房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结清差价。
2.货币补偿
被征收房屋按上述房屋结构调换比例调换后的建筑面积，按照政府房屋征收公告发布之日被征收人的房屋市场评估价或项目范围内安置区房屋的市场评估价作为货币补偿标准。
3.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相结合
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的，产权调换部分按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货币补偿部分按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相结合的，实际取得的安置房套内面积小于原协议选择的产权置换套内面积的，差额部分按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与套内面积比折算为建筑面积后，按原协议的补偿单价给予被征收人货币补偿；实际取得的安置房套内面积大于原协议选择的产权置换套内面积且小于被征收房屋调换后套内面积的部分，按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与套内面积比折算为建筑面积后，按原协议的补偿单价结差，由被征收人退还货币补偿款；实际取得的安置房超出被征收房屋调换后套内面积的部分，按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执行。
4.被征收人自行将临路（街、巷）的底层合法居住房屋改变为商业经营用房，同时符合下列三个条件的，按住宅房屋补偿标准（含产权调换、货币补偿、产币相结合）补偿，另外按照项目范围内安置区房屋市场评估价值的50%给予货币补偿：
（1）持有房屋权属证书或土地合法来源证明；
（2）持有营业执照并正在营业中；
（3）被征收自改铺面3年以上（含3年）依法纳税。
   （二）非住宅房屋补偿
1.按照政府房屋征收公告发布之日被征收人的合法房屋的市场评估价值进行货币补偿。被征收人存在安置需求的，可按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价和项目范围内安置房的市场评估价等价值置换住宅安置房。
2.造成停产、停业，应给予补偿，补偿标准以征收公告前一年的月平均营业额的8%计算，补偿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三）评估方式
评估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依法进行。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协商选定；在规定时间内协商不成的，由房屋征收部门通过组织被征收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决定，或者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从已备案的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储备库中随机抽取；被征收人的房屋和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评估时间节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市场评估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的规定执行。
 （四）房屋装修及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
房屋装修按照市场评估作价补偿；地上附着物、青苗参照《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三府〔2013〕43号）补偿或评估作价补偿。违法抢种的树木、青苗一律不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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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时过渡安置费 
1.临时过渡安置由被征收人自行解决的，按照下列标准一次性发放一年半（18个月）的临时过渡费给被征收人（临时过渡安置期以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腾空居住房屋之日起计算，临时过渡期根据安置房建设实际情况而定），具体如下：
（1）选择产权置换的套内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下的（含200平方米），按4000元/户/月的标准发放临时过渡安置费。
（2）选择产权置换的套内面积在200-300平方米以内的（含300平方米），按6000元/户/月的标准发放临时过渡安置费。
（3）选择产权置换的套内面积在300-400平方米以内的（含400平方米），按8000元/户/月的标准发放临时过渡安置费。
（4）选择产权置换的套内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上的，按10000元/户/月的标准发放临时过渡安置费。
 2.临时过渡安置期满一年半（18个月）后，被征收人仍未得到妥善安置的，根据安置区实际建设情况继续发放临时过渡安置费，直至通知办理安置房交房手续之日3个月止。被征收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安置或拖延办理收房手续的，以通知被征收人办理安置或收房手续之日作为停发临时过渡安置费的截止点，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由被征收人承担。
3.已选择单一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人不再享受临时过渡安置补偿。
（二）征收补助费
征收补助费标准为3600元/户。被征收人选择单一货币补偿的，一次性结清征收补助费；选择产权调换、产权调换与货币补偿相结合的，按两次计算征收补助费。
（三）其他补偿费用
1.空调迁移补助费：300元/部。
2.电话迁移补助费：200元/部。
3.有线电视、数字电视迁移补助费：400元/户。
4.太阳能热水器设备迁移补助费：800元/部。
5.水表迁移补助费：500元/户。
6.电表迁移补助费：600元/户。
7. 天然气迁移补助费：2500元/户。
八、安置房建设地点、建设标准及选房原则
  （一）安置房建设地点
1.就近安置：项目范围内建设安置房及河西片区范围内安置房。
2.异地安置：只能进行异地安置的，或者被征收人自愿选择异地安置的，按照被征收人选定的产权调换套内面积10%给予被征收人奖励。
（二）安置房建设标准
根据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和统一安置原则，按照如下标准建设（毛坯房）：
1.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2.外墙涂料（以规划部门批准为准）。
3.入户大门为防盗门。
4.门窗为铝合金或PVC塑钢玻璃门窗。
5.各户入室强、弱电全部安装到位。
6.每户独立水、电、气表。
（三）安置房选房原则
按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间的先后确定选房顺序，优先选择安置房（包括朝向、楼层、户型和房号等）；同一日签订协议的，采取抽签的方式确定选房顺序。
（四）安置房办证费用
被征收人的房屋已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换发安置房屋不动产权证所需费用由征收人承担；被征收人的房屋未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征收人协助被征收人办理房屋不动产权证，换发安置房屋所有权证所需费用由被征收人承担；被征收人的房屋土地性质为划拨，安置房土地性质需办理为出让地的，由被征收人补交土地出让金；换发安置房屋不动产权证时安置房屋维修基金由被征收人承担。
九、积极配合奖励
对符合安置条件的人员，积极配合进行清点、丈量和登记，在区政府公布的签约起始之日起45日内（含45日）签订房屋征收协议（或预签约协议），并在签约之日起10日内将房屋征收腾空的，每户一次性给予8万元的积极配合奖励；自签约开始之日起，超过45日后至65天内签订房屋征收协议（或预签约协议），并在签约之日起10日内将房屋腾空的，每户一次性给予5万元的积极配合奖励；自签约开始之日起，超过65日签订房屋征收协议（或预签约协议）的，不享受积极配合奖励。
十、福利保障
    （一）被征收人的家庭为三亚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户和认定为城乡低收入家庭的，经区民政部门核定后，可直接向相关部门申领租赁住房补贴或者公租房实物配租。
    （二）从被征收人安置入住之年起，被征收人的子女可以选择继续就读原学校，也可以选择转学就读，需要转学就读的，市、区政府教育部门应当依据其新迁住址划定的招生范围免费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三）被征收人中的零就业家庭成员、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由市、区政府人事社保部门给予核发《失业登记证》，纳入再就业政策扶持范围。
    （四）被征收人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失业登记证》或属于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的，市、区政府人事社保部门应当给予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再就业税费减免等。
    （五）实行财政补贴或扶持的各类社会公益性岗位，应当优先安排被征收人的户中持有《失业登记证》的零就业家庭成员及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十、强制征收  
    征收人与被征收人达不成补偿协议的，由区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定，依法送达被征收人；被征收人的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天涯区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征收的，由天涯区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十一、附则
（一）本方案中的“户”按下列原则确定：被征收人的房屋有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按照“一证一户”原则确定；没有房屋所有权证书，按照“一栋一户”的原则确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商品房、房改房、公房、经济适用房和单位集资房等，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按“一协议一户”的原则确定。
（二）本方案中“四层半”的含义：“四层”是指地上建筑四层总面积；“半层”是指地上四层平均每层面积的一半（计算方法：半层面积=地上四层总面积×1/4×50%）（含本数）。
（三）本方案中未尽事宜，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省、市有关规定，由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协商解决。
    （四）本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由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五）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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